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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國立臺南大學辦理「柏楊逝世十週年『閱讀柏楊作品

』徵文比賽」徵稿辦法1份供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南大學107年9月4日南大人文院字第107001560

4號函暨107年9月7日南大人文院字第1070015700號函辦理

。

二、本案徵稿時間訂於107年9月4日起至10月31日止，投稿方

式請將徵稿辦法中所附「報名表及同意書」填妥，並於「

本人簽章」處親筆簽名後，以掃描方式連同稿件電子檔寄

至國立臺南大學（電子信箱：chiuyh@mail.nutn.edu.tw）

。

三、檢附徵稿辦法及報名表各1份，相關資料業置於國立臺南

大學人文與社會學院網站(網址：http://www.liberal.nut

n.edu.tw/)，請逕行下載參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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